屏東縣107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申請簡章
壹、依據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貳、申請資格暨辦理型態
	招生學校及上課地點
	申請資格
	辦理型態
	上課時間
	報考及學籍說明

	仁愛國小
	目前就讀本縣各國民小學二年級學生(不限學區)
	一般智能
資優資源班
	每週三、五下午或週六為原則。

必要時，學生得以抽離方式進行。
	1. 限擇一所學校報考及接受該校服務。

2. 錄取後，學籍仍保留於原就讀學校。


	東港國小
	
	一般智能
資優資源班
	
	

	僑勇國小
	目前就讀本縣各國民小學二、三年級學生(不限學區)
	一般智能
資優方案
	以外加方式辦理資優教育課程或活動。
	

	屏東大學

附設小學
	限目前就讀屏東大學附設小學二年級學生
	一般智能
資優方案
	
	


參、申請方式

一、於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屏東縣特殊教育資源網、報名學校網站下載或向就讀國小索取申請簡章。相關網站資訊如下:
1.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http://www.ptc.edu.tw
2.屏東縣特殊教育資源網http://ser.ptc.edu.tw
3.屏東縣仁愛國小http://web.raps.ptc.edu.tw/
4.屏東縣東港國小http://www.dkps.ptc.edu.tw/
5.屏東縣僑勇國小http://www.chyps.ptc.edu.tw/
6.屏東大學附設小學http://www.npueps.ptc.edu.tw
二、由班級導師、任課教師或家長向就讀之學校推薦或申請，由家長或法定代理人將申請表親送各校報名。
肆、報名時間及地點
一、初試

（一）報名資格:如「貳、申請資格暨辦理型態」所列申請資格。

（二）報名時間：107年3月21日(星期三)至107年3月23日(星期五)9:00～16:00。
（三）報名地點：

1.仁愛國小資優資源班－仁愛國小輔導室（電話:7361114分機25洪佩聖老師）
2.東港國小資優資源班－東港國小教務處（電話:8322019分機26陳瑞貞組長）
3.僑勇國小資優方案－僑勇國小教務處（電話8892141分機22解汶樺組長）
4.屏東大學附小資優方案－屏東大學附小輔導室（電話:7220451分機701洪淑華主任）
二、複試
（一）報名資格：初試結果通過之學生。

（二）報名時間：107年4月29日(星期日)具體時間如初試結果通知單所示。

（三）報名地點:仁愛國小。
伍、報名手續

一、初試
（一）繳驗資料

1.申請表（附件一）。

2.觀察推薦表（附件二）。

3.准考證（附件三，需黏貼6個月內二吋半身相片1張，照片背面書寫姓名、校名）。

4.繳交戶口名簿影本。

5.繳交初試報名費新臺幣壹仟元。

（二）完成報名程序後，領取准考證。(資料不齊全者，恕不受理報名)

（三）身心障礙學生如需提供試場服務，請於報名時提出鑑定服務需求申請表(附件四)。

二、複試
1.繳驗初試結果通知單及准考證。

2.繳交複試報名費新臺幣壹仟貳佰元。

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免繳交報名費：

1.家長持社政或鄉鎮市公所之低收入戶證明者，繳交低收入戶證明影印本。

2.身心障礙兒童或父母一方具身心障礙資格，持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者或持縣市鑑輔會核發之鑑定證明者，繳交身心障礙證明影印本。
四、報名手續ㄧ經完成，不退還鑑定報名費。
陸、鑑定方式

一、初試
（ㄧ）報到時間：107年4月15日（星期日）上午8:10～8:30。

（二）施測時間：107年4月15日（星期日）上午9:00起。

（三）施測方式：團體智力測驗
（四）施測地點：
	報考學校
	測驗地點

	仁愛國小資優資源班

屏東大學附小資優方案
	屏東縣仁愛國民小學(屏東市仁愛路98號)

	東港國小資優資源班

僑勇國小資優方案
	屏東縣東港國民小學(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10號 )


（五）初試結果通知：107年4月18日(星期三)下午6:00前於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及各招生學校網站公告，並另以書面個別通知。
二、複試
（ㄧ）報到及施測時間：107年4月29日（星期日）。
      每位考生依主辦單位排定，不得指定應考時間，考生依複試安排測驗時間提早30分鐘前進行報到。詳細應考時間載明於「初試結果通知單」上。
（二）施測方式：個別智力測驗
（三）施測地點：屏東縣仁愛國民小學(屏東市仁愛路98號)
（四）複試結果通知：107年5月02日(星期三)下午6:00前於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及各招生學校網站公告，並另以書面個別通知。

柒、鑑定通過標準

ㄧ、由屏東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依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召開綜合研判會議。

二、鑑定結果不公布測驗原始分數，只公布通過與否。

捌、成績複查
ㄧ、初試成績複查請於107年4月23日(星期ㄧ)9:00~12:00，填妥成績複查申請表(附件五)，攜帶准考證，由家長或法定代理人親自至屏東縣仁愛國小輔導室申請複查。

二、複試成績複查請於107年5月09日(星期三)9:00~12:00，填妥成績複查申請表(附件五)，攜帶准考證，由家長或法定代理人親自至屏東縣仁愛國小輔導室申請複查。

三、複查成績時，不得要求觀看、影印及重閱試卷，亦不得要求告知評選委員姓名或其他相關資料。
玖、報到
一、對象：經屏東縣鑑輔會綜合研判，通過複試鑑定，符合安置標準之學生。
二、時間：107年5月18日(星期五)前向各報考學校完成報到手續。逾期未報到者，視同自動放棄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方案之服務。
三、繳交證件：複試鑑定結果通知單影本。（備正本以供查驗）
四、報到地點：依報考類別至所屬學校進行報到

	學校
	辦理型態
	報到地點

	仁愛國小
	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
	仁愛國小輔導室

	東港國小
	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
	東港國小教務處

	僑勇國小
	一般智能資優方案
	僑勇國小教務處

	屏東大學附設小學
	一般智能資優方案
	屏東大學附設小學輔導室


拾、其他注意事項
ㄧ、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如颱風……)，相關測驗及放榜日期得順延。順延日期公布於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及各招生學校網站，並張貼公告於仁愛國小佈告欄。

二、測驗當日考生應攜帶准考證，並自備鉛筆、橡皮擦等文具用品。

三、不得以任何形式抄錄、損毀、遺失測驗工具或帶離試場，違者提交本縣鑑輔會議決。

四、如有其他未盡事宜由本縣鑑輔會議定。
拾壹、本簡章經本縣鑑輔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屏東縣107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申請表

□仁愛國小資優資源班       　　　  □東港國小資優資源班

□僑勇國小資優方案        　　　   □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資優方案

	基本資料
	學生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准考證號碼

（由報名學校填寫）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男    □女
	

	
	目前就讀學校
	         國民小學          年          班
	

	
	戶籍地址
	
	（2吋照片黏貼處）

	
	通訊地址
	  □同上        (請確實填寫，以利寄送結果通知單)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

電話
	（家用）               （手機）
	

	茲同意子女                參加屏東縣107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並遵守鑑定相關規定。

       家長（或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註：限擇一所學校報考及接受該校服務。

	項目
	內容（以下免填，由承辦人員填寫）
	承辦人員

	鑑定方式
	初試
	□通過    □未通過
	

	
	複試
	□通過    □未通過
	


屏東縣107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觀察推薦表

基本資料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一、觀察量表：(請勾選適當選項)



	特質敘述
	是
	否

	（1）對於感興趣的事物能做很久，顯得專注、投入
	□
	□

	（2）學習能力很快，所需的學習時間比同年齡同學少
	□
	□

	（3）觀察能力敏銳，閱讀或活動時可以觀察到許多細節 
	□
	□

	（4）經常閱讀課外讀物，常識豐富
	□
	□

	（5）喜歡與較年長的兒童一起遊戲與學習
	□
	□

	（6）記憶能力很強，聽過或看過的訊息能持久不忘
	□
	□

	（7）理解能力優秀，很快能夠了解問題或他人說話的意思
	□
	□

	（8）類推能力良好，能夠舉一反三
	□
	□

	（9）歸納能力良好，能夠很快地發現概念或原則
	□
	□

	（10）發現錯誤的能力良好，能很快偵測到錯誤
	□
	□

	二、觀察描述：

	(請描述在一般學習能力優異特質及具體表現)



	觀察人簽章：□專家學者、教師：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法定代理人______________

            本人服務單位：__________職稱：______        

            本人認識考生已有______年


屏東縣107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初試測驗時間程序表107/04/15(日)

	時   間
	活動內容
	測驗地點

	08：10-08：30
	報    到
	□仁愛國小

□東港國小

	09：00-12：00
	團體智力測驗
	

	複試測驗時間程序表107/04/29(日)

	時   間
	活動內容
	測驗地點

	通過初試者，複試時間以初試結果通知單為主。
	仁愛國小


       【准考證】

	背面請寫畢業學校及姓名

相片黏貼處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注意事項
1. 考生應攜帶准考證，並自備鉛筆、橡皮擦等文具用品。

2. 考生入場後，請按編定座號入座，各科測驗開始10分鐘後不得入場。該節考試時間結束後，須待試務人員回收試卷後才能統一試場離場。

3. 考生不得有交談、抄襲、夾帶、頂替或其他舞弊情事，違者取消考試資格。
4. 除自備文具及經鑑輔會核准之輔具外，其他物件不得攜入及攜出試場，違者取消考試資格。
5. 鐘響立即停止作答，違者取消考試資格。
6. 不得以任何形式抄錄、損毀、遺失測驗工具或帶離試場，違者提交本縣鑑輔會議決。

7. 其他未盡事項，依國家考試通則辦理。
屏東縣107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身心障礙學生參加鑑定服務需求申請表

	學生姓名
	
	性別
	□男   □女

	就讀學校
	     (鄉鎮市)      國民小學
	准考證號碼
	

	身心障礙

類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民國__年__月__日

	緊急聯絡人
	
	與學生關係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       縣（市）     市（鄉鎮）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繳驗證件
	縣市鑑輔會核發之鑑定證明影本

或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正反面影本

(浮 貼)




◎身心障礙學生參加鑑定服務項目：請學生依需求勾選申請項目

	申請服務項目
	審定結果

	□延長作答時間二十分鐘（休息時間相對減少） 


	□是 □否 

	□提早五分鐘入場 


	□是 □否

	□安排一樓試場 


	□是 □否 

	□代填答案卡 


	□是 □否 

	□提供視障學生影印放大試題 


	□是 □否

	□其他服務:
	□是 □否


自備項目:□擴視機□放大鏡□點字機□盲用電腦□助聽器  □其他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

	屏東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會核章
	

	
	


【說明】1.服務項目之提供以不影響整體鑑定公平性為原則，由鑑輔會就學生所提申請資料審定之。

2.身心障礙學生申請之服務項目經審定通過後，由承辦單位負責安排試場，提供學生應試。


屏東縣107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成績複查申請表

第一聯：存查聯             □初試         □複試
	考生姓名
	
	性           別
	

	准　考　證　號　碼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家長

姓名
	
	聯絡電話
	電話：

	
	
	
	手機：

	聯 絡 地 址
	

	複 查 結 果
	（本欄由鑑輔會指定辦理單位填寫）

□通過　　　　□不通過

	屏東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指定辦理單位
	                             　（本欄由鑑輔會指定辦理單位填寫）

                                年    月    日



屏東縣107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成績複查申請表

第二聯：回覆聯            □初試         □複試
	考生姓名
	
	性          別
	

	准　考　證　號　碼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家長

姓名
	
	聯絡電話
	電話：

	
	
	
	手機：

	聯 絡 地 址
	

	複 查 結 果
	　　（本欄由鑑輔會指定辦理單位填寫）

□通過　　　　□不通過

	屏東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指定辦理單位
	                             　（本欄由鑑輔會指定辦理單位填寫）

                                年    月    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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